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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政府上路後，能源資源政策明顯定調為「節

流於開源，保育重於開發」。在水資源方面，水庫

興建在環保意識高漲下幾近停擺，節約用水無疑成

為現階段施政的主軸。推動節約用水不外乎兩大途

徑(一)宣導民眾改變用水習慣；(二)鼓勵民眾換裝

省水器材。在水價長期偏低情況下，造成國人用水

習慣普遍不良，而改變習慣需要長時間教育宣導，

實不易獲得立即成效。鼓勵消費者換裝省水器材可

在不影響原產品功能、不使消費者感到不便、且不

引起衛生顧慮等原則下，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對

現階段而言，是比較立竿見影的做法。政府核定的

「節水行動方案」中，已將各機關學校全面換裝省

水器材列為近期施政重點，預定民國100年民生用

水每人每日用水量目標，將由目前290公升降至250

公升。政府採購法第96條「綠色條款」之子法中，已明定將省水器材列為綠色

產品，相信對省水器材未來發展及市場競爭力有相當大的助益。 

 

二、具體措施 

政府核定之節水行動方案中與推動省水器材相關的具體措施包括下列數

項： 

(一) 政府機關、學校及公共場所全面換裝省水器材 

(如1.交通：車站、休息站、機場；2.遊憩：風景區、遊樂區；3.公園等民眾

出入頻繁、用水頻率較高地點） 

將現有用水設備全面換裝為省水型，除有效降低用水量外，更藉此向民眾宣示政

府推動節約用水決心，帶動全民換裝省水器材風潮。 



(二) 缺水地區全面換裝省水器材 

為解決金門、馬祖及澎湖等缺水地區用水問題，除陸續興建海水淡化廠等

相關替代水源外，並依經建會重點指示，逐年辦理省水器材補助換裝工作，期能

由節流面著手，降低上述地區新水源開發壓力。 

(三) 鼓勵民間研發及生產省水型設備 

鼓勵廠商生產高效率省水型用控水器材，增加產量並降低價格，促進高效

率省水型用控水器材之推廣，及辦理省水型用控水器材研發獎勵補助辦法。 

(四) 加速省水標章制度推動 

推動省水器材產品之驗證，加速省水器材之採用與換裝。推動全國住宅採

用與換裝省水器材，訂定採用省水器材補助原則，促進省水器材及設備之普及。 

(五) 制定省水型用供水設備標準規格 

制定或修訂省水型用供水設備之國家標準，研訂禁止生產或限制進口耗水

型用控水器材之相關法規。 

三、定義與範圍 

何謂「省水器材」？並無文獻資料清楚定義，且省水器材實非單一產品，

其範圍依據行政院85年頒布之「研製改良省水器材及設備補助辦法」，係指用

水或控水器材及設備，較市售同功能產品節水效率達10%以上者，且其性能如有

國家標準者，應符合其規範。省水器材範圍很廣，一般狹義僅指用於家庭及公共

給水之器材及設備：包括馬桶、馬桶水箱配件、小便器、洗衣機、洗碗機、水龍

頭、節流閥、蓮蓬頭及自動洗車機等。但廣義而言，省水器材亦可泛指包括工業

用供水器材設備：包括給水流量控制器、冷卻用水設備及洗滌器材及農業用水器

材等設備：包括農業用供水給水噴頭、抽水設備及給水閥等。 



四、國外推動狀況 

現今水資源缺乏的國家或地區，

包括新加坡、香港、澳洲、美國加州、

大陸北京、天津、日本福岡、長崎等

均積極推動使用省水器材。既使水資

源極為豐富的先進國家，如加拿大及

北歐等國，亦基於環境保護立場，鼓

勵消費者多選用省水型設備。今僅以

美國、日本、新加坡為例，簡述其推

動省水器材之情形與成效。 

(一) 美國： 

1976年美國西部地區連續發生嚴

重乾旱，美國國會開始重視「節約用水」課題，提出超過百餘件與節約用水有直

接或間接關係的法案與計畫。其中較重要的是1991年提出的「提高用水器具效

率法案」，要求針對以下4種用水器具訂定水量使用標準：(1)馬桶、(2)小便器、

(3)蓮蓬頭、(4)水龍頭。並從1992年7月1日起，規定用水器具不得超過表1之

用水量上限。 

 
▼表 1 用水器具用水量標準 

過去，美國國家標準協會對馬桶的沖洗及洗淨效果雖設有標準，但未強制

執行。如今，該協會已要求1.5加侖/次的省水馬桶，規定所有馬桶必須符合新規

定，且須通過洗淨測試。麻州率先實施，要求該州販售之所有型式馬桶，均須依

照上述新規定。包括波士頓在內，麻州共有2500萬用水人口，分布於46個城鎮。

如果全州都改用1.5加侖/次的省水馬桶，每天節省水量將高達3500萬加侖。自

從麻州實施裝設省水馬桶的新規定後，美國其他各州、城市及區域，諸如羅得島、

康乃狄格州、紐約、加州、華盛頓、德州、奧勒岡州、新澤西州、德拉瓦州及喬

治亞等州，德拉瓦河盆地自來水處(供水區域涵蓋德拉瓦、賓夕法尼亞、紐約及

新澤西4州的部分地區) ，及佛州的坦帕、亞歷桑那州的鳳凰城、德州的奧斯汀

等城市，除了規定使用1.6加侖/次的省水馬桶外，更進一步要求裝設省水型蓮蓬

頭、水龍頭及小便器。如果同時改裝省水型用水器具，包括1.6加侖/次的馬桶、

每分鐘2.5加侖的蓮蓬頭、每分鐘2.5加侖的廚房水龍頭、每分鐘2.0加侖的洗手

間水龍頭，及1.0~1.5加侖/次的小便器，預估每人每天可節省13.5加侖自來水(和

1980年代末期相比)。若和1980年代初期相比，節省水量則為33.5加侖。若以每



戶2.7人的家庭來預估，和1980年代末期相比，每戶每天可節省36.4加侖自來

水。若和1980年代初期相比，則可節90.4加侖自來水。整年來說，過去1戶1

年使用34,000加侖~53,700加侖的自來水，將節省13,300加侖至33,000加侖，也

就是39%~61%，不可謂不驚人。 

(二)日本： 

昭和53年(1978) ，日本福岡市

遭遇空前大乾旱之痛苦教訓，隨即於

翌年制定「福岡市節水型利用相關措

置要綱」，透過全市民眾認識水是有

限資源，以計畫人口和都市機能整

合，推展符合資源利用之政策，實現

「節水型都市」，謀求自來水供需安

定之目標。其重點內容即包括鼓勵省

水器具之使用，例如：日本福岡市免

費為市民在水龍頭內裝置省水栓，至

平成元年底普及率已達91.4%，裝置省水栓之家庭若以4人計算，1個月可節省

1立方公尺，全體市民一起積少成多亦相當可觀。同時省水型馬桶已裝置277,618

只，對於節約用水效果高的器具，市政府予以獎勵，所謂省水型器具如表2： 

經統計昭和58年，由於福岡市全民共同努力，節省用水效果1年間約3,700

萬立方公尺(平均1天有10萬立方公尺)，這個水量是江川堰堤水量的1.5倍，可

供應相當20萬人的都市人口之用水量。 



 

 

(三)新加坡： 

新加坡係一典型島國，面積僅

648平方公里，人口達390萬，島內

並無大河或湖泊，僅靠14個大小水

庫供應約50%用水量，不足的50%目

前均購自鄰國馬來西亞。近年來，由

於與馬來西亞關係十分微妙，為避免

未來水源受制馬國，因此新加坡目前

已積極與印尼接洽，希望能建造海底輸水管線。而新加坡政府為支應快速工商業

發展，亦開始籌建海水淡化廠。至於省水器材方面，新加坡政府更積極擬訂各項

法規，嚴格要求用水器具必須符合用水量上限標準，且其標準較一般先進國家為

嚴。例如一般可節省水流量的省水裝置，包括流量調節器或自閉式的水龍頭，在

1983年即已強制安裝在所有公共場所或衛浴設備共同之公寓大廈。自1992年

起，所有由政府所新建之公寓必須採用每次3.5∼4.5公升低沖水量之馬桶，比起

過去採用之兩段式沖水馬桶，沖水量分別為9公升及4.5公升要節省很多用水

量。因此從1997年開始，所有興建中或準備興建的計畫，包括住宅、旅館、商



業建築，甚至工業設施，均只能裝置低容量水箱。除此之外，新加坡採取其他的

強制的措施尚包括： 

1. 所有工業用或商業用鍋爐，進水必需裝設前處置設備，以減少鍋爐用水之排
放。 
2. 所有冷卻系統的水必須循環使用，所有冷卻系統不得為 once-through設計。 
3. 所有浴缸最大有效容量不得超過 250公升。 
4. 無論固定式或移動式的噴灑設備，用於花圃草地、運動場地或高爾夫球場地，
均不得使用自來水。 
近年來，新加坡政府為鼓勵節省水龍頭用水，免費提供節水裝置，只須將其置於

水龍頭之起泡器中，可有效降低水龍頭的流量。對於洗車場，已要求必須設置回

用水處理設施，避免完全使用自來水洗車。 

  



 

▼表 3 審查通過廠商及產品件數統計表 

  

  

  

  

  

  

  

  



  

  

  

  

  

五、台灣推動現況 



國內過去由於省水器材

需求性不高，產品種類甚少，

廠商及消費者省水觀念也未

正確建立。以水龍頭為例，廠

商過去常以省水效率超過

90%為促銷訴求，消費者也常

詢問那種品牌水龍頭最省

水？記得幾年前，為推動換裝

省水器材計畫，當時因省水型

水龍頭種類不多，所使用的產

品由於出水量太小又呈噴霧

狀，遭受頗多消費者質疑與抱

怨，水龍頭也因此常遭人蓄意

破壞，影響換裝省水器材之成

效。其實，水龍頭省水並無高

深技術，影響水量多寡因素主

要在水壓及出水管徑大小。由

於台灣地區自來水供應普遍

為間接供水，即先將自來水抽

至頂樓水塔，再藉重力輸送至

各樓層用戶。由於各樓層位差

產生不同水壓，以6層樓公寓

為例，6樓用戶水壓若未經自

行加壓往往不足1公斤，而1

樓用戶水壓則往往大於2公

斤。如使用相同水龍頭，則會

有明顯不同的流量。也就是

說，1樓用戶的流量較6樓為

高。因此，採取節水方案時，

考慮措施應有所不同。換言

之，省水器材之應用須因環境

不同而有所調整，因地制宜才

不致引起使用者的排斥與抱

怨。事實上，最佳節水境界，

省水器材之省水效益如下： 

一般型用水與省水型用水器材之單位用水比較 



是讓消費者在不知不覺中把浪費的水節省下來。然而，此一問題的有效解決，除

須加強鼓勵消費者正確選用省水器材外，用水設備標準之修正、水電工對省水器

材之安裝認知、以及建築師規劃用供水設備能力等工作更應加強推動。這幾年

來，政府積極推動省水器材換裝計畫，並從實際執行情形及與廠商、消費者互動

中，逐漸改善省水器材實用性，並藉由推動省水標章產品驗證制度、建立節水實

驗室提供產品檢測服務，進一步提升省水器材之品質與功能，使省水產品逐漸多

樣化且更具市場競爭力。省水標章制度推動至今，已開放8項產品申請，並有

34家廠商182件產品獲准使用省水標章，詳如表3。節水實驗室為提升測試能力，

落實自主性品質管理，更進一步申請中華民國實驗室機械性領域認證(CNLA) ，

並有12項獲得認可（認可證書編號為0726），相信對政府推動省水標章之公信

力有相當正面助益。 

六、結語 

由上述可知，無論台灣或國外地區對於省水器材普及化的需求均相當殷

切，而省水器材所產生之省水效益也顯而易見。未來推動合理水價政策及加強節

水宣導，對省水器材之需求會產生正面提振效果。全球環保意識逐漸形成，加上

國際化趨勢，省水器材發展絕非僅侷限於國內市場。未來政府應協助廠商研發省

水產品、加強驗證測試、改善品質降低成本，相信未來不但能贏得國內消費者的

認同，並有機會在外銷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肩負起水資源永續利用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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